
行政处罚决
定文书号 

处罚名称 处罚类别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

行政
相对
人名

称

行政
相对
人类

别

证件
类型

证件
号码

违法行
为类型

处罚
内容

暂扣
或吊
销证
照名
称及
编号

处罚决定日
期

处罚有效期
处罚
机关

处罚
机关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数据
来源
单位

数据
来源
单位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公开
范围

豫教罚决字
〔2025〕第

1号

撤销教师资
格

暂扣或者吊
销许可证、
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

与学生发
生不正当

关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
》第三十七条，《新时代
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则》第六条、《教师资格
条例》第十九条、《教师
资格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

十六条

牛驰
骋

自然
人

身份
证

4110
8119
****
**04
18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教师法》
第三十七
条，《教
师资格条
例实施办
法》第二
十六条

撤销
高校
教师
资
格，
收缴
资格
证
书，
自撤
销之
日起5
年内
不得
重新
取得
教师
资格
。

20144
10017
10037
03

2025/12/12 2030/12/11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3

豫教罚决字
〔2025〕第

2号

撤销教师资
格

暂扣或者吊
销许可证、
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

与女性发
生不正当

关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
》第三十七条，《新时代
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
则》第二条、《教师资格
条例》第十九条、《教师
资格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

十六条

张军
党

自然
人

身份
证

4129
2319
****
**05
12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教师法》
第三十七
条，《教
师资格条
例实施办
法》第二
十六条

撤销
高校
教师
资
格，
收缴
资格
证
书，
自撤
销之
日起5
年内
不得
重新
取得
教师
资格
。

41292
319**
****0
512

2025/12/12 2030/12/11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3



行政处罚决
定文书号 

处罚名称 处罚类别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

行政
相对
人名

称

行政
相对
人类

别

证件
类型

证件
号码

违法行
为类型

处罚
内容

暂扣
或吊
销证
照名
称及
编号

处罚决定日
期

处罚有效期
处罚
机关

处罚
机关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数据
来源
单位

数据
来源
单位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公开
范围

豫教罚决字
〔2025〕第

3号

丧失教师资
格

暂扣或者吊
销许可证、
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

挪用公
款，判处
有期徒刑
七年六个

月

（2025）豫0928刑初138号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

法》第十四条
张莉

自然
人

身份
证

1305
2519
****
**00
24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教师法》
第十四
条，《教
师资格条
例实施办
法》第二
十五条

丧失
教师
资
格，
不得
重新
申请
认定
教师
资格

20144
10017
20053
02

2025/12/12 2099/12/31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3

豫教罚决字
〔2025〕第

4号

丧失教师资
格

暂扣或者吊
销许可证、
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

寻衅滋
事，判处
有期徒刑

一年

（2020）豫1002刑初314号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
法》第十四条、《教师资
格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十

五条

文长
安

自然
人

身份
证

4110
0219
****
**10
19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教师法》
第十四
条，《教
师资格条
例实施办
法》第二
十五条

丧失
教师
资
格，
不得
重新
申请
认定
教师
资格

41100
219**
****1
019

2025/12/12 2099/12/31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3

豫教罚决字
〔2025〕第

5号

丧失教师资
格

暂扣或者吊
销许可证、
暂扣或者吊

销执照

组织考试
作弊罪，
判处有期
徒刑一年
零六个月

（2020）豫0102刑初171号
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
法》第十四条、《教师资
格条例实施办法》第二十

五条

徐亚
龙

自然
人

身份
证

4110
0219
****
**45
12

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
教师法》
第十四
条，《教
师资格条
例实施办
法》第二
十五条

丧失
教师
资
格，
不得
重新
申请
认定
教师
资格

20184
10017
10091
45

2025/12/12 2099/12/31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河南
省教
育厅

11410
00000
51846
62M

3


